
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山农大学通字【2014】24 号 

 

关于做好 2014 届毕业生升学信息提交工作的通知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的有关通

知要求，为做好我校 2014 届毕业生就业方案整理和上报工作，现将毕业生

升学信息提交工作通知如下。 

一、确定毕业生升学依据 

1、凡是已通过研究生复试并调档的毕业生，按考取研究生对待（毕业

生调档函由学院存档，毕业生可保存复印件）。 

2、对于研究生录取单位不提前调档的毕业生，以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为

准，要求毕业生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签名确认交学院存档。 

3、对于既无调档函又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毕业生，学院要督促毕业生

积极与录取单位联系，主动获取有效录取证明。 

4、如果毕业生确实被录取为研究生，但又不能出具上述有效证明材料，

本着对毕业生负责的原则，由学生本人提交确认升学并要求按照升学列入

就业方案的书面申请，注明被录取单位、档案转寄详细地址和录取单位所

在地等有关信息，交学院审核存档，作为升学列入就业方案。 

5、因毕业生提供虚假升学信息而导致就业派遣方案错误，一切责任后

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二、毕业生升学信息提交录入程序 

1、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点击进入“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栏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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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改就业信息”功能，将毕业生“毕业去向”修改为“升学”，并录入毕业生

升学相关信息。其中“升学单位”要求录入“考取***大学（或科研院所）研究

生”，如“考取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等；“档

案转寄地址”须依据调档函等研究生录取材料按照“收件单位地址/收件单

位名称/收件部门”顺序准确录入，如“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 2 号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中国农

业大学档案馆人事档案管理室收（邮编 100193）”等。 

2、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但未向学院提交任何录取证明材料的毕业生，

作为未落实就业单位列入就业方案，派遣回生源地并将户口、档案转至生

源所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3、已在网上签订就业协议又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毕业生，须先从省就业

信息网上解除就业协议，否则升学信息无法录入，只能将毕业生派遣到签

约单位。 

4、已与山东省外用人单位签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又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毕业生，须先与签约单位办理解除就业协议手续，再

由学院网上提交升学信息，否则一切违约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 

三、毕业生放弃升学办理程序 

1、上报就业方案前放弃升学。学校上报就业方案前（6 月 20 日左右，

具体时间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确定），毕业生放弃升学须由本

人提交书面申请，学院审核存档。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将学生“毕业

去向”信息恢复原状态，列回生源所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放弃升学

的毕业生要及时与录取单位联系沟通，征求同意和谅解。 

2、上报就业方案后放弃升学。就业方案上报后，毕业生放弃升学（或

虽参加研究生复试并调档但未被最终录取），须由毕业生提交补办《就业报

到证》的书面申请和录取通知书原件、录取单位研究生招生部门出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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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放弃或取消学籍或未被最终录取的书面证明（9 月 1 日前放弃升学不须出

具此证明），学校形成补办《就业报到证》的正式文件，到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补办派遣手续，补办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

逾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不再办理。毕业生自愿放弃补办《就业报到

证》或不按规定办理，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3、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要求和学校就业工作安排，学校定

于 8—12 月的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周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毕业

生放弃升学的有关派遣手续。毕业生应在每个月前三个工作周向学院提交

放弃升学的有关证明材料，学院汇总后及时送交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学工处 

                                 2014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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